
租賃安全
知多少

-學生校外租屋應注意事項-



內容

糾紛，如何解？ 賃居訪視，快申請！

租屋，跟誰租？ 屋況，好不好？ 契約，怎麼立？



租屋，

跟誰租?01



租屋對象確認
屋主本人
✓ 有照片的身分證件
✓ 建物權狀或一類謄本
✓ 當年度房屋稅單

屋主的代理人
✓ 屋主、代理人有照片的身分證件
✓ 建物權狀或一類謄本
✓ 當年度房屋稅單

二房東

✓ 出租人與所有權人簽訂之租賃契約書
✓ 所有權人同意轉租範圍、租賃期間及

終止租約事由確認書



透過業者承租要注意

仲介業
✓ 委託租賃契約書
✓ 經紀人員資格證明
✓ 所屬經紀業為合法業者

包租業者

仲介業者

包租業
✓ 包租契約書
✓ 租賃住宅服務管理人員資格證明
✓ 所屬包租業為合法業者

可到此網站查詢
不動產從業人員
是否合法！



屋況，

好不好?02



屋內環境

與廣告相符1

空間格局符合需求2

確認家具設備數量，
以及功能正常可以使用

3

• 建議列冊房東有提供的家具設備並拍照存證，
供未來退租時雙方點交確認。

• 如有家具設備損壞時，要問房東是否協助修繕！



安全因素 是否設置住警器、滅火器、
出口標示燈等消防安全設備。

1

走廊、樓梯寬度是否足夠，
避免堆積雜物影響避難逃生。

鐵窗鎖頭是否有鑰匙，或是
生鏽無法打開影響逃生。

依據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第5條，供人留宿
或居住之租賃場所應裝設住警器，未安裝者，
可處管理權人(房東)最高3萬元罰鍰。

2

3

4 屋內電線設備是否過於老舊、
插座或總開關是否有燻黑痕跡，
並避免使用延長線。



安全因素

騎樓勿停放機車或堆積雜物，並加裝
監視器。

5

避免租賃木質隔間套房。6

留設防火巷(防火間隔)。7

安全門能輕易開啟且無阻礙。8

選擇具2個以上不同逃生方向之住所。9



契約，

怎麼立?03



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

住宅租賃契約書

中華民國109年8月26日
內政部台內地字第1090264511號函修正

契約審閱權
住宅租賃契約（以下簡稱本契約）於民國__年__月__日
經承租人攜回審閱__日（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三日）。
出租人簽章：
承租人簽章：

如何分辨契約書新舊版本？

封面名稱為：「住宅租賃契約書」

有印製內政部109年公告文號

請下載「內政部-契約書範本」
使用最安心！
契約書範本連結

★

★



簽訂契約應注意事項

1
合約應1式2份，房東房客各1份為憑。

2
租屋範圍確認，分租套、雅房除確認個人使用空間外，
也要確認公共空間(客廳、廚房等)是否能夠使用。

3
務必載明租約期限，避免房東突然不租。

4
租金、押租金確認，在租賃期間房東不得任意調漲租金
、押金不得超過2個月租金。

5
注意契約規定之修繕責任權屬，非人為損壞部分，
房客有告知義務，房東則有修繕之義務。



簽訂契約應注意事項

6
水電瓦斯、管理費、網路費等費用約
定清楚，尤其留意電費不超過台電夏
月、非夏月最高級距之計價規定，且
租期內不得任意調漲。

112年4月1日起實施之表燈非時間非營業電價

分段度數
夏月單價

(6月1日~9月30日)
非夏月單價

(6月1日~9月30日)

120度以下 1.63 1.63

121-330度 2.38 2.10

331-500度 3.52 2.89

501-700度 4.80 3.94

701-1000度 5.83 4.74

1001度以上 7.69 6.03

建議分租套、雅房的學生，與房東協議以電費單所載之當期每度平均電價收費。



簽訂契約應注意事項

7
雙方約定得任意終止租約時，如未提前一個月通知他方，應賠償最高一個月租金之違約金。

雙方約定不得任意終止租約時，建議明訂如仍有提前終止之情事，應賠償之違約金金額。

8
契約不得記載禁止遷入戶籍、禁止申報租賃費用、禁止申請租金補貼等文字。

⚠該違約金不受一個月租金限制⚠

⚠如需申請租金補貼，需要房東統一編號，簽約時務必留意房東資料是否填寫完整⚠



糾紛，

怎麼解?04



租屋糾紛排行榜

28件

27件

13件

11件

NO.1

NO.2

NO.3

NO.4

欠租

擔保金(押金)返還或抵充

提前終止租約

房屋點交或返還

112年第1季新北市租賃糾紛原因



租屋糾紛處理管道



租賃契約全面納管

112年2月8日修正《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》第5條

租賃契約出租人及承租人間視為具消費關係，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。

個人房東 業者房客

消
費

關
係

消
費

關
係

違反應記載即不得記載事項，經限期改正而不改正者，處新台幣3~30萬元罰鍰，並按次處罰。



賃居訪視
快申請！05



我租的房子好像有問題?

契約條文有問題?
契約條文有問題?

沒有裝設住警器?

契約條文有問題?
逃生路線堆放雜物?

契約條文有問題?
門禁管制有問題?



我租的房子好像有問題?

建議學生先使用自主檢核表
確認租屋處可能有安全疑慮
的地方！



神隊友來了！

地政局、消防局、警察局與各大專
院校合作辦理學生賃居訪視，為學子
打造安全的租賃環境！

有需求的學生快向校內學務處、
賃居中心申請，或洽詢新北地政局
(02)2960-3456 #3300~3303、
3367、3369



追蹤我們


